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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通則 

◆增訂理由（99.5.26） 
新增章名。 
本法所涵蓋之條文，可依其性質適度予以區分為數

章，以確立整體架構。爰將其中關於法律適用之基本

問題之規定，集為一章，並定名為「通則」。 

第1條 （法源）司、律、司、司、

律、司、律、司 
涉外民事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

定；其他法律無規定者，依法理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
 （其他法律之規定）民總施11～15，民202，公370～
386，民訴402，強4之1，仲裁47，海77、78、101。 
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第30條 
涉外民事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，其他

法律無規定者，依法理。（42.6.6公布） 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條次變更。 

▲法院對於涉外民事訴訟事件，未依職權適用涉外民事

法律適用法決定其準據法，應認為其判決違背涉外民

事法律適用法第三十條（編按：新法§1），是為判
決違背法令，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三十條一方面規

定國際私法的法源，另一方面則宣示只要是涉外民事事

件，即應依國際私法決定其準據法，故法院對於民事

事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，應不待當事人之主張而依職

權予以認定，即使當事人未發現系爭民事事件含有涉

外因素，亦未主張適用國際私法，法院亦應依職權適

用之（參93台上2121）。 
▲隱藏式國際私法：即國際私法上之事項散見於民法或其

他法規者稱之。 
▲連繫（結）因素：一涉外案件所以與某國之實體法發生

連繫者，端係因案件之事實中，某一種事實或幾種事實

之存在，使該案件與該國實體法之間關係最密切，亦為

據以連繫涉外案件與某國法律之基礎。 
▲定性：一國之國際私法，其個別法則之結構，必須利用

某些法律概念或名詞，以定其準據法。但同一概念，其

涵義如何、範圍如何，在各國法制上，常有差異。因此

涉外案件依其事實，究應歸屬於內國國際私法上何一概

念或範疇以及國際私法上之連繫因素，究應如何解釋，

內國法官必須先予確定，對此先決問題之解決，即稱為

定性。 
▲附隨問題： 
 係指受訴法院在審理本案過程中，其他次要、附隨的
含有涉外成分之法律關係，也發生問題，關於其究應

依何國國際私法，以定其應適用之法律之問題。有鑑

於我國國際私法甚為重視反致，自應以「本案準據法

國國際私法」來決定其準據法。 
成立要件有： 
主要問題依法庭地法規定係以外國法為準據法。 
具有涉外因素之次要問題於涉外事件中亦有爭執，

兩者互相依存且該次要問題可單獨發生並於國際私

法尚有獨立適用條文。 
法庭地對次要問題所指定應適用之法律與規範主要

問題之國家之國際私法，對於次要問題所指定應適

用之法律不同。 
▲法規之完全欠缺：係指對特定涉外法律關係於國際私法

中，完全找不到可資適用之條文。例如涉外民事法律適

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婚姻成立要件之準據法、第十二條規

定婚姻效力之準據法。但如債務承擔對第三人效力、分

居制度等，均缺乏規定。就其補全之方法，通說採類推

適用說。其適用之步驟如下： 
就涉外法律關係研究其性質。 
於國際私法明文規定中尋找近似之條文。 
利用此近似之條文，作為該涉外法律關係適用法律之

依據。 
▲法規之不完全欠缺：係指對特定涉外法律關係於國際私

法中，雖非完全沒有可資適用之條文，但涉外法律關係

之一部分事實，與該條文規定之要件，不完全吻合，因

此不能直接適用該條文。例如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

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外國人為中國人贅夫，其夫妻財產

制依中國法。但若今為中國人為外國人贅夫時，或甲外

國人為乙外國人贅夫時，雖亦為贅夫婚財產制問題，但

與條文規定之要件不完全吻合，不能直接適用該條文。

學說通常採平衡適用法加以補全。關於補全之步驟說明

如下： 

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

民國42年06月06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31條 

民國98年12月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3及20條條文 

民國99年05月26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63條；並自公布日後一年施行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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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確定單面法則中，該法律關係準據法係以何種連結

因素為基礎所構成。 
利用該連結因素為基礎，制定一抽象之準據法。 
於具體案件中，將涉外法律關係的事實，適用於所制

定的抽象準據法，即可達成法規不完全欠缺補全之目

的。 
▲直接一般管轄權：係指某一個國家對於特定涉外民事案

件具有管轄權而言，與間接一般管轄權之概念兩者之區

分上，後者係指內國法院對於外國法院判決之承認（民

訴§401）與執行（強執§4之1）而言。 
▲管轄權之確定：對於直接一般管轄權於我國涉外民事法

律適用法除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外並未有規定，依涉外

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一條規定之「依法理」，類推民事訴

訟法有關於管轄之規定。 
＊ 94台抗第81（裁）（內國法適用外國法之範圍） 
按涉及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之民事事件，依內國法

規定應適用外國法或大陸地區法律時，內國法院應適

用當時有效之外國法或大陸地區法律之全部，除制定

法、習慣法外，其判例亦應包括在內。且該外國法或

大陸地區法律仍不失其原有本質，並非將其視為內國法

之一部。故內國法院對於該法律之解釋，應以該外國或

大陸地區之法院所為解釋為依據，並應考慮其判例、習

慣等不成文法，不得以內國法院解釋內國法之原則對之

為解釋。 

第2條 （國籍之積極衝突）律、司、

律、司、司、律、司、司、

司、司、司 
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有多數

國籍時，依其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
 （依中華民國國籍法認為中華民國國民者）國籍1～3。 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
第26條 
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有多數國籍時，

其先後取得者，依其最後取得之國籍定其本國法。同時

取得者依其關係最切之國之法。但依中華民國國籍法，

應認為中華民國國民者，依中華民國法律。（42.6.6公

布） 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條次變更。 
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有多數國籍

時，原條文規定依其國籍係先後取得或同時取得之不

同，而分別定其本國法，並於先後取得者，規定一律

依其最後取得之國籍定其本國法。此一規定，於最後

取得之國籍並非關係最切之國籍時，難免發生不當之

結果，且按諸當前國際慣例，亦非合宜。爰參考義大

利一九九五年第二一八號法律（以下簡稱義大利國際

私法）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精神，明定當事人有多

數國籍之情形，一律依其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

法，俾使法律適用臻於合理、妥當。至於當事人與

各國籍關係之密切程度，則宜參酌當事人之主觀意

願（例如最後取得之國籍是否為當事人真心嚮往）

及各種客觀因素（例如當事人之住所、營業所、工

作、求學及財產之所在地等），綜合判斷之。此

外，中華民國賦予當事人國籍，因此而生之法律適用

之利益，既得一併於各國牽連關係之比較中，予以充

分衡量，已無單獨規定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之必要，爰

刪除但書之規定。 
▲國籍之積極衝突：一人有二以上之國籍。又可分為生來

之國籍積極衝突與傳來之國籍積極衝突。前者由出生時

之事實，而有雙重國籍，又稱為同時之積極衝突；後者

由出生後之事實而有雙重國籍，又稱異時之積極衝突。 
▲關係最切之國：學者中有主張因住所為生活之中心，故

推定為與當事人最有密切之關係。亦有主張不以住所為

唯一標準，應參考營業地、家庭分子居留地、與主要

財產分布地等，決定何者與當事人之關係較密切。 

第3條 （國籍之消極衝突）司、司、

司、司、律 
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無國籍

時，適用其住所地法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
 （住所）民20、29；（居所）民22、23。 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
第27條  
Ⅰ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無國籍時，依

其住所地法，住所不明時，依其居所地法。 
Ⅱ當事人有多數住所時，依其關係最切之住所地法，但

在中華民國有住所者，依中華民國法律。 
Ⅲ當事人有多數居所時，準用前項之規定，居所不明

者，依現在地法。（42.6.6公布） 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條次變更。 
原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係規定無國籍人之本國

法之問題，其餘部分則規定當事人之住所地法問題，

體例上宜分條規定之。爰將其前段單獨移列第三條，

其餘部分移列第四條，並將「依」其住所地法，修正

為「適用」其住所地法，使條文之文字前後呼應。原

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前段、第一項後段、第三項，

分別移列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，並均比照第三條酌

為文字修正。此外，「關係最切之住所地法」之原則

已可兼顧中華民國法律適用之利益，爰刪除原條文第

二項但書之規定。 
▲國籍之消極衝突：即無國籍也。可能因出生時所發生之

國籍消極衝突，亦稱為生來衝突，另有出生後所發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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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消極衝突，簡稱為傳來衝突。 
▲住所：為自然人活動之中心地，亦為吾人法律關係之中

心地。其必須包含下列兩要素：主觀要素（心素）即久

住之意思與客觀要素（體素）即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。 
▲住所之積極衝突：又稱為雙重住所。一人同時有二以上

之住所，各在其地為合法之存在，則關於住所地法之適

用，應依據何者之法律。 
▲住所之消極衝突：即所謂無住所。一人於任何地方均無

住所時，關於住所地法之適用，應如何解決。 
▲居所：為某種特定目的暫時居住的住所。 

第4條 （住所之衝突）司、司、司、

司、律 
Ⅰ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之住所地法，而當事人

有多數住所時，適用其關係最切之住所地

法。 
Ⅱ當事人住所不明時，適用其居所地法。 
Ⅲ當事人有多數居所時，適用其關係最切之居

所地法；居所不明者，適用現在地法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
 （住所）民20；（居所）民22、23。 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
第27條  
Ⅰ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無國籍時，依

其住所地法，住所不明時，依其居所地法。 
Ⅱ當事人有多數住所時，依其關係最切之住所地法，但

在中華民國有住所者，依中華民國法律。 
Ⅲ當事人有多數居所時，準用前項之規定，居所不明

者，依現在地法。（42.6.6公布） 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
詳第三條。 

第5條 （一國數法時適用法律之準據）律、

律、司、律、司Ⅱ、律、

律、司 
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其國內法律因

地域或其他因素有不同者，依該國關於法律適

用之規定，定其應適用之法律；該國關於法律

適用之規定不明者，適用該國與當事人關係最

切之法律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 
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第28條  
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其國內各地方法律不同

者，依其國內住所地法，國內住所不明者，依其首都所

在地法。（42.6.6公布） 
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條次變更。 
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原條文就其國內各地方

之不同法律，直接明定其應適用之法律，惟該國法律

除因地域之劃分而有不同外，亦可能因其他因素而不

同，且該國對其國內各不同法律之適用，通常亦有其

法律對策。爰參考義大利國際私法第十八條規定之精

神，就其國內法律不同之原因，修正為地域或其他因

素，並對當事人本國法之確定，改採間接指定原則及

關係最切原則，規定依該國關於法律適用之規定，定

其應適用之法律，該國關於法律適用之規定不明者，

適用該國與當事人關係最切之法律。 
▲一國數法：依據法庭地國國際私法之規定，應適用當事

人之本國法。而其本國內卻因地域不同有數種法律對立

時，應以何一法律為適用之問題。 

第6條 （反致）律、司、律、司、

律、司Ⅱ、律、律、司 
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本國法就

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，應適用該其

他法律。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

華民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 
（註：自100年5月26日施行） 
 

◇99.5.26修正前條文 
第29條  
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

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，應適用該其他法律，依該其他

法律更應適用其他法律者亦同。但依該其他法律應適用

中華民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（42.6.6公布） 
◆修正理由（99.5.26） 
條次變更。 
原條文關於反致之規定，兼採直接反致、間接反致及

轉據反致，已能充分落實反致之理論，惟晚近各國立

法例已傾向於限縮反致之範圍，以簡化法律之適用，

並有僅保留直接反致之例。爰刪除原條文中段「依該

其他法律更應適用其他法律者，亦同」之規定，以示

折衷。 
直接反致在原條文是否有明文規定，學說上之解釋並

不一致。爰於但書增列「其本國法或」等文字，俾直

接反致及間接反致，均得以本條但書為依據。 
▲反致：乃指某一涉外法律關係，依法庭地國之國際私法

規定應適用某一外國法，而依該外國國際私法之規定，

又應適用法庭地法或他國法時，即以法庭地法或他國法

而為適用。 
直接反致：對於某涉外法律關係，依法庭地國際私法

之規定，應適用某外國法，而依該外國國際私法規

定，須適用法庭地國際私法時，受訴法院即以內國法

為審判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。 


